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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贵阳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预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一、经费来源（合计）
	

	1、市级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
	

	2、自筹经费（单位自有货币资金）
	

	3、其他资金（配套财政拨款）
	

	序号
	开支科目名称
	市级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
	自筹经费
	其他资金
	合 计

	1
	设备费
	
	
	
	

	
	（1）购置或自制设备费
	
	
	
	

	
	（2）试制（升级改造）设备费
	
	
	
	

	
	（3）设备租赁费
	
	
	
	

	2
	材料费
	
	
	
	

	3
	测试化验加工费
	
	
	
	

	4
	燃料动力费
	
	
	
	

	5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6
	劳务费
	
	
	
	

	7
	专家咨询费
	
	
	
	

	8
	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9
	其他支出（填写具体明细）
	
	
	
	

	10
	间接费用---管理费
	
	
	
	

	11
	间接费用---绩效支出费
	
	
	
	

	
	
	
	
	
	

	
	
	
	
	
	

	合计
	
	
	
	

	市级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

拨付进度申请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金  额
	
	
	
	

	比例（％）
	
	
	
	


注：支出预算按照经费开支范围确定的支出科目和不同经费来源编列。

表二
设备费——购置/试制设备、租赁预算明细表
	填表说明：1、设备分类代码：A购置、B试制、C升级改造；

2、单价≥20万元的设备需提供三家产品报价资料及其联系电话的详细资料；

3、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需提供与租赁单位租赁设备的意向书协议。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

分类
	购置设备型号
	购置设备生产国别与地区            
	单价             (元/台件)
	数量

（台件）
	总经费

（万元）
	经费构成（万元）

	
	
	
	
	
	
	
	
	市级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
	自筹资金
	其他资金

	1
	
	
	
	
	
	
	
	
	
	

	2
	
	
	
	
	
	
	
	
	
	

	3
	
	
	
	
	
	
	
	
	
	

	4
	
	
	
	
	
	
	
	
	
	

	5
	
	
	
	
	
	
	
	
	
	

	合 计
	/
	/
	/
	/
	/
	
	
	
	


	序号
	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名称
	拟租赁单位
	用途(与项目研究任务的关系) 
	总经费

（万元）
	经费构成（万元）

	
	
	
	
	
	市级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
	自筹资金
	其他资金

	1
	
	
	
	
	
	
	

	2
	
	
	
	
	
	
	

	3
	
	
	
	
	
	
	

	4
	
	
	
	
	
	
	

	5
	
	
	
	
	
	
	

	合 计
	/
	/
	
	
	
	


表三
  材料费预算明细表  

	                                                                                                        序号

	材 料 名 称
	计量单位
	单价

（元/单位数量）
	购置数量
	总经费

（万元）
	经费构成（万元）

	
	
	
	
	
	
	市级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
	自筹资金
	其他资金

	1
	
	
	
	
	
	
	
	

	2
	
	
	
	
	
	
	
	

	3
	
	
	
	
	
	
	
	

	4
	
	
	
	
	
	
	
	

	5
	
	
	
	
	
	
	
	

	6
	
	
	
	
	
	
	
	

	7
	
	
	
	
	
	
	
	

	8
	
	
	
	
	
	
	
	

	合 计
	/
	/
	/
	
	
	
	


表四

测试化验加工费预算明细表

	序号
	测试化验加工的内容
	测试化验加工单位
	计量单位
	单价

（元/单位数量）
	数 量
	总经费

（万元）
	经费构成（万元）

	
	
	
	
	
	
	
	市级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
	自筹资金
	其他资金

	1
	
	
	
	
	
	
	
	
	

	2
	
	
	
	
	
	
	
	
	

	3
	
	
	
	
	
	
	
	
	

	4
	
	
	
	
	
	
	
	
	

	5
	
	
	
	
	
	
	
	
	

	6
	
	
	
	
	
	
	
	
	

	7
	
	
	
	
	
	
	
	
	

	8
	
	
	
	
	
	
	
	
	

	合 计
	/
	/
	/
	/
	
	
	
	


表五

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预算明细表
此科目如不超过直接费用10%，无需提供预算测算依据；超过10%的，按照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分类提供必要的测算依据，无需对每次会议、差旅做单独的测算和说明。

表六

项目组成员明细表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职务
	技术职称
	从事专业分工
	工作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贵阳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预算说明书

	1、 就承担单位和相关部门承诺提供的支撑条件进行详细说明，并针对项目实施可能形成的科技条件资源和成果，提出社会共享的方案。



	二、从现有支撑条件、在项目中承担的主要任务、科技产出、经费来源、经费需求及测算理由等方面，分别对各承担单位经费安排进行详细说明。

	2、 三、各科目支出的主要用途、与项目研究的相关性、预算方法、预算依据进行详细分析并将自筹资金与科技经费预算申报分别说明。（未对支出进行分析说明的，一般不予核定预算）

(1) 设备费

(2) 材料费

(3) 测试化验加工费

(4) 燃料动力费
(5)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6) 劳务费

(7) 专家咨询费

(8) 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9) 其他支出（填写具体明细）
(10) 间接费用---管理费
(11) 间接费用---绩效支出费


	四、其他来源经费说明（需说明经费的来源、落实和到位情况、用途，并提供证明材料）




提供相关附件:

1、区（县、市）财政资金配套提供的经费，需提供区县科技和相关部门意见。
2、承担单位自筹经费，需提供承担单位承诺书和相应的财务证明。
3、利用银行资金开展研发和产业化活动的，应当提供与银行签订的贷款意向书；
4、其他渠道提供的捐助，需提供资金来源证明以及依托单位证明。
5、贵阳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6、经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上一年度财务会计报表。

编 表 说 明
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与项目研究直接相关的费用。间接费用是指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
直接费用分为九个科目：

（一）设备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购置或自制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二）材料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需要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低值易耗品、元器件、试剂、实验动物、部件、外购件、包装物的采购、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三）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包括项目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检验、测试、设计、化验及加工等费用。 
（四）燃料动力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专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等。 
（五）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支付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专利通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费用。
（六）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因科研项目需要引进的人才、临时聘用人员的劳务性费用，以及相关社会保险补助。劳务费支出不设比例限制，开支标准不高于贵阳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
（七）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以会议形式组织的咨询，专家咨询费的开支参照以下标准执行：具有或相当于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第1、2天为500-800元/人天，第3天及以后为300-400元/人天；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第1、2天为300-500元/人天，第3天及以后为200-300元/人天。以通讯形式组织的咨询，专家咨询费的开支参照以下标准执行：具有或相当于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100元/人次、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按80元/人次。

（八）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会议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为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以及协调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承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会议数量、会议开支标准和会期。
差旅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学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发生的外埠（国内）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用等。差旅费的开支标准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研究人员出国及外国专家来华工作的费用。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九）其他支出：是指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以外的其他直接费用支出。
间接费用分为两个科目：
（一）项目承担单位管理费：是指用于补偿项目承担单位为了项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等有关费用。
（二）绩效支出费：是指项目承担单位为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并制定相应制度标准支出的有关费用。
科技计划项目专项纳入项目承担单位财务统一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在编制项目立项经费预算时，应当同时编制经费来源预算和经费支出预算，不得编制赤字预算。经费来源预算包括用于同一项目的各种不同渠道的经费，须提供经费来源证明及相关财务资料。
经费支出预算包括与项目研究有关的所有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须按照经费开支范围确定的支出科目和不同经费来源编列。

间接费用预算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费后的一定比例，实行总额控制，具体比例如下： 

（一）500万元及以下的部分为20%; 

（二）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为15%; 

（三）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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